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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A 

一、方案獎勵金計算及撥付 

1. 本方案獎勵方式？ 1. 急性一般病床護理人員夜班獎勵： 

(1) 依各醫院於 VPN填報之「護理人員夜班排班資

料」計算獎勵金，按月撥付。 

(2) 支應於急性一般病床（含精神）輪值夜班（含

小夜、大夜）之護理人員獎勵。 

2. 其他護理獎勵： 

(1) 每半年撥付一次，上半年依各醫院「各類非急

性一般病床住院護理費」及「一般慢性精神病

床住院照護費」醫令申報量之占率分配；下半

年則依各醫院造冊提報「非急性一般病床大

（小）夜班護理人員總排班人次」占率分配。 

(2) 支應於各醫院特殊病床（含急診室、手術室及

透析室）及慢性病床輪值夜班（含小夜、大

夜）之護理人員（包含急性一般病床、特殊病

床及慢性病床之專科護理師）獎勵。 

3. 本方案獎勵對象為「有輪值夜班」且「實際照護

病人」之護理人員（包含急性一般病床、特殊病床

及慢性病床之專科護理師），醫院應依方案所訂獎

勵單價撥付急性一般病床護理人員夜班獎勵，其他

護理獎勵則由醫院統籌分配。 

2. 「急性一般病床護

理人員夜班獎勵」

如何計算？是否包

含精神科？ 

1. 本方案各月獎勵金係依醫院於 VPN填報之「護理

人員夜班排班資料」及獎勵標準計算，公式如下： 

每月各醫院夜班獎勵金＝（當月該院小夜班總排班

人次×該院所屬特約類別之小夜班獎勵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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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月該院大夜班總排班人次×該院所屬特約類別

之大夜班獎勵標準）。 

2. 「急性一般病床護理人員夜班獎勵」包含輪值於

精神急性一般病床之護理人員。 

3. 113年1月預撥金額

如何計算？若與實

際排班資料有落

差，如何處理？ 

1. 113年1月預撥金額係依各醫院112年11月急性一般

病床護理費申報量及大（小）夜班護病比，推估輪

值夜班之護理人員人次，並依方案獎勵標準計算。 

2. 醫院應依方案規定於113年2月20日前至 VPN填報

113年1月「護理人員夜班排班資料」。 

3. 考量113年1月預撥獎勵係屬推估金額，爰本署將依

醫院於 VPN填報之排班資料計算113年1月實際獎

勵金額，不足者於2月底前補付，溢付者於113年3

月底前撥付2月獎勵金沖抵。 

4. 113年2月以後的獎

勵金計算方式，是

否與預撥113年1月

獎勵時相同？ 

否。 

113年2月以後的夜班獎勵金，將依醫院於 VPN填報

之「護理人員夜班排班資料」計算後，按月於次月底

撥付。 

5. 113年1月預撥獎勵

恐未及併同於最近

一次款項撥付，是

否可以晚點撥款？ 

本署於113年2月1日將113年1月獎勵金預撥入醫院帳

戶，為儘速回應護理人員辛勞，請協助於113年2月春

節連假前將獎勵金撥付予護理人員。 

6. 夜班獎勵款項名目

【衛生福利部護理

人員輪值大（小）

夜班獎勵】要於何

處備註？如備註有

字數限制，可否酌

修文字內容？ 

1. 為了讓護理人員能清楚本款項之屬性為政府獎勵

款，請於薪資條、薪資名目或銀行存摺等位置備

註。 

2. 備註文字內容以【衛生福利部護理人員輪值大

（小）夜班獎勵】為原則，惟如因字數限制須酌修

文字，不得偏離前述內容含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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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如同一間醫院的不

同院區，特約類別

因院區不同，獎勵

標準如何認定？ 

依據該院區之特約類別認定獎勵標準。 

8. 如地區醫院之精神

科病床符合「精神

科教學醫院」，其

「精神急性一般病

床護理人員夜班獎

勵」如何計算？ 

是類醫院之「精神急性一般病床護理人員夜班獎勵」

標準比照全日平均護病比加成規範：精神科教學醫院

比照區域醫院層級，精神科醫院比照地區醫院層級。 

9. 醫院評鑑如有特約

類別異動情形，獎

勵標準如何認定？ 

護理人員夜班獎勵係依該醫院特約類別計算，爰如有

特約類別異動情形，則以特約類別變更之生效起日認

定獎勵標準。 

10. 未達方案預期效益

評估指標／三班護

病比標準之醫院，

是否會追扣其費

用？ 

本方案預期效益之評估指標係用以評估執行效益，衛

生福利部推動之三班護病比標準則為留任醫院護理人

力，均不影響護理人員之夜班獎勵金撥付。 

11. 如護理人員有夜班

獎勵相關爭議，如

何反映？ 

如護理人員有夜班獎勵相關爭議，可透過衛生福利部

「護理職場爭議通報平台」反映，向衛生福利部護理

及健康照護司提出申訴及陳情受理。 

12. 「其他護理獎勵」

如何計算？ 

1. 「其他護理獎勵」每半年撥付一次，上、下半年

獎勵金各6.5億元。 

2. 上半年獎勵金依各醫院「非急性一般病床使用人

日數（醫令申報量）」占率分配，採計醫令包含： 

(1) 全民健康保險醫療服務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

（下稱支付標準）第二部第一章第三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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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類病床住院護理費」，不包含急性一般病

床、經濟病床、精神急性一般病床及精神急

性經濟病床。 

(2) 支付標準第二部第一章第四節之「一般慢性

精神病床住院照護費」。 

(3) 全民健康保險急性後期整合照護計畫之「急

性後期整合照護與高強度／一般強度復健費

用（住院模式）」。 

(4) 全民健康保險呼吸器依賴患者整合性照護前

瞻性支付方式計畫之「醫學中心／區域醫院

亞急性呼吸照護病房護理費」及「慢性呼吸

照護病房護理費」。 

3. 下半年獎勵金依各醫院造冊提報「非急性一般病

床大（小）夜班護理人員總排班人次」占率分配，

醫院應依實際特殊病床及慢性病床之排班情形，提

報113年7-12月總排班人次，本署據以計算各醫院

人次占率。 

二、填報「護理人員夜班排班資料」 

1. VPN「護理人員夜

班獎勵維護作業」

如何填報？ 

醫院應於統計年月次月20日前至 VPN填報該月「護

理人員夜班排班資料」，填報內容如下： 

1. 本月小夜班／大夜班排班護理人員數： 

指醫院每月於急性一般病床／精神急性一般病床配

置之小夜班／大夜班護理人員數（歸戶計算），且

需實際照護病人；如單純從事行政工作之護理人員

不予列計。 

2. 本月小夜班／大夜班總排班人次：該月輪值夜班

護理人員之班次加總。比照現行護病比算法，滿8

小時計1人次，滿4小時計0.5人次（未滿4小時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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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 

2. 醫院夜班總排班人

次如何認列？上班

時數不足8小時如何

計算？ 

1. 本方案屬護理人員夜班獎勵，爰是否認列計算該

月夜班排班人次，應配合各醫院夜班費計算模式。 

2. 排班人次認定：比照現行護病比算法，滿8小時計

1人次，滿4小時計0.5人次，未滿4小時不計。 

3. VPN填報範例 【範例1】以小夜班為例 

上班天數 人員 A 人員 B 人員 C 人員 D 人員 E 

滿8小時 11 9 10 2 6 

滿4小時 

未滿8小

時 

0 1 0 3 7 

未滿4小

時 
0 0 0 0 0 

 小夜班排班護理人員數：5 

 小夜班總排班人次：43.5 

【(11+9+10+2+6)*1+(1+3+7)* 0.5】 

【範例2】以二班制（08:00~20:00、20:00~08:00）為例 

- 計算原則：日班列計0.5小夜班班次；夜班列計

0.5小夜班班次、1大夜班班次。 

上班天數 人員 A 人員 B 人員 C 人員 D 人員 E 

日班 11 9 0 2 6 

夜班 0 1 10 3 7 

 小夜班排班護理人員數：5 

 小夜班總排班人次：24.5 

【(11+9+2+6)*0.5+(1+10+3+7)*0.5】 

 大夜班排班護理人員數：4 

 大夜班總排班人次：21【1+1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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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方案備查文件 

1. 「其他護理獎勵」

款項運用方式，是

否有既定格式？如

何提交？額度有多

少？ 

1. 「其他護理獎勵」由醫院統籌運用。 

2. 本方案「其他護理獎勵」款項運用方式表樣，業

放置於本署全球資訊網（首頁

https://www.nhi.gov.tw／健保服務／健保醫療計畫

／全民健康保險強化住院護理照護量能方案）。 

3. 醫院填妥「其他護理獎勵」款項運用方式文件

後，須函送本署各分區業務組備查。 

2. 「薪資明細案例」

是否有既定格式？

是否須每月提交？ 

1. 「薪資明細案例」係各醫院撥付護理人員夜班獎

勵之實際案例證明，依各院格式不同，惟須包含

【衛生福利部護理人員輪值大（小）夜班獎勵】之

備註文字，並遮蔽其他個人資料、蓋上醫院大小章

後，提交本署各分區業務組備查（提交方式不

拘）。 

2. 「薪資明細案例」僅須於首次撥款後30個工作日

內提交一次即可。 

3. 醫院應如何提報本

方案113年獎勵金發

放情形？ 

請於本方案獎勵金全數發放完成後，依單位別提報

113年度獎勵金發放情形，本署將另行通知提報時

程。 

四、其他 

1. 本獎勵金是否屬醫

院代收代付款項？

是否列計薪資？ 

1. 本方案預算來源係健保總額之「其他預算」，由本

署以補付方式撥付予各醫院，並由醫院代收並撥付

予所屬護理人員。 

2. 查財政部臺北國稅局113年5月2日財北國稅綜所遺

贈字第1132010819號函略以，實際輪值於「急性一

般病床」或「其他固定輪值三班單位」之夜班護理

人員始得領取本方案獎勵金，爰護理人員依本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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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領取之獎勵金，核屬所得稅法第14條第1項第

10類規定之其他所得。 

3. 承上，依全民健康保險法相關規定，所得稅法所

定之「其他所得」非屬健保「一般保險費投保金

額」及「補充保險費」扣繳範圍，醫院無須向本署

申辦健保投保金額調整及補充保險費扣繳等事宜。 

2. 本獎勵金是否應列

為護理人員工資範

疇？是否屬勞工保

險、就業保險、職

災保險及勞工退休

金扣繳範圍？ 

1. 醫院依本方案代收並撥付予護理人員之奬勵金，

屬政府額外撥付之奬勵，經洽勞動部表示非屬勞動

基準法第2條第3款所稱之工資。 

2. 查勞工保險條例及同條例施行細則、就業保險

法、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及同法施行細則等

相關法規規定略以，投保單位應按被保險人之月薪

資總額，依投保薪資分級表之規定，向保險人申報

其月投保薪資；所稱月薪資總額，以勞動基準法第

2條第3款規定之工資為準。 

3. 另查勞工退休金條例規定略以，雇主應為勞工每

月負擔提繳不低於其每月工資6%之退休金，前述

工資之定義，係依勞動基準法第2條第3款規定。 

4. 因個案情形迥異，如有工資認定疑義，請逕洽各

地方勞工行政主管機關詢問；投保薪資申報及提繳

勞工退休金疑義，可向勞動部勞工保險局洽詢。 

3. 醫院得否依相關規

定徵免所得稅？ 

1. 營利事業所得及免納所得稅之相關法規如下： 

(1) 所得稅法第24條第1項規定略以：「營利事業所

得之計算，以其本年度收入總額減除各項成本

費用、損失及稅捐後之純益額為所得額」。 

(2) 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18條之2第1項規

定：「營利事業受託代收轉付款項，於收取轉

付之間無差額，其轉付款項取得之憑證買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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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明為委託人者，得以該憑證交付委託人，免

另開立統一發票，並免列入銷售額。」 

(3) 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免納所得稅適用

標準第2條第1項：訂有「教育、文化、公益、

慈善機關或團體」之所得及其附屬組織之所

得，除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所得外，免納所得稅

之規定。 

2. 查財政部111年1月4日台財稅字第11104501060號書

函略以，醫療機構自政府領取之各項補助，應按

核發該各項補助之法令依據所定之補助對象認定

所得人，如補助對象為醫療機構之醫事人員及相

關工作人員，醫療機構僅為代收轉付性質，非該

醫療機構之收入及費用。相關函釋內容如下： 

(1) 受獎機關（構）為營利事業，該獎勵金應依所

得稅法第24條規定，併入取得年度之收入，其

必要成本及相關費用得核實認列減除，核計營

利事業所得額。 

(2) 受獎機關（構）為所得稅法第11條第4項規定

之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該獎

勵金應依免稅標準規定徵免所得稅。 

(3) 機關團體領取之獎勵金如無須相對提供勞務或

服務，該獎勵金非屬「銷售貨物或勞務」收

入。 

3. 綜上，經洽財政部表示，本方案獎勵金補助對象

為醫療機構之護理人員，醫療機構所收取之補助

款與轉付予前開人員之間無差額，僅為代收轉付

性質，爰非醫療機構之收入及費用應列為醫療機

構收入，其必要成本及相關費用得核實減除，並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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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規定徵免所得稅。 

 


